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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监事会三届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

议于 2006年 3月 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。2006年 2月 19日监事会接到陈一青女

士因股权变动原因辞去监事会监事的辞职书。同时收到第一大股东大连实德投资

有限公司的通知，推荐周家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。上述事宜将由公司

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。 

公司 2名监事韩冰先生、黄勇先生参加三届四次会议并反馈意见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审议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同意 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审议通过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监事会 2005年度工作报告》，并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； 

二、同意 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 2005年度报告》及摘要； 

三、同意 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 200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； 

四、同意 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 200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。 

五、监事会对公司 2005年度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依法运作情况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对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召开是否符合规定程序、重大决策程序是否合法进行

了监督和检查，对董事会贯彻实施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履行

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。监事会认为：公司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决定，决策程

序合法，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，基本形成了权力机构、决策机构、执行机构和

监督机构互相制约又互相衔接的制衡机制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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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时未发现违反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及损害公司利益、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公司披露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，不存在误导、虚假信息。  

2、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

报告期内，监事会重点审查了月、季度、年度财务报告和董事会向股东大

会提交的会议资料，认为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财务状况出具

的 2005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真实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

3、公司收购、出售资产情况 

 报告期内，公司与大连美邦化工储运有限公司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

11,059,414.49 元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宁夏三新真空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49%的股

权。该股权转让协议经本公司三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批准。截止报告期末，尚

未办理股权过户手续。 

监事会认为：此次交易对公司产生有利影响；出售该股权改善本公司对外

投资的整体形象，提高资产质量，有效降低经营风险，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

提高公司资产的盈利能力。本次交易属公平合理，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

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。 

4、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

 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三公原则和关联交易协议执行，并按有

关规定进行披露，无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

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二○○六年三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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